
 
 
 

信银国际信用卡(虚拟版)信用卡会员合约之主要条款及细则 
 

重要提示：阁下宜仔细阅读信银国际信用卡(虚拟版)信用卡会员合约全文，尤须注意以下主要条款及细则。  
 

1. 会员确认明白及同意信银国际信用卡(虚拟版)(简称为「卡」)是一张虚拟信用卡，而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

司(简称「银行」)不会向会员就此卡发出任何实体的信用卡。  
 

2. 会员必须在其发现此卡的认证因素遗失、被盗用、或认证因素或卡资料已遭泄露后，在合理可能时间内尽

早透过银行的信用卡报失热线3603 7899通知银行。会员将须把使用此卡的认证因素及卡资料保密。 
 

3. 如会员无法在到期缴款日或之前全数缴付月结单总结欠，银行将由对上一期月结单截数日期(「上期月结单

截数日」)起， 以收费表列明的一般零售交易的每月平息(「标准月息率」)以每日结欠征收财务费用，直至月

结单上之所有结欠缴清为止。 所有于上期月结单截数日后过账之交易，银行将由其交易日起至其缴清的期间

内征收财务费用。银行现时的收费表将会在银行批准会员对此卡之申请时以电子邮件及任何时候应要求发出

予会员。  
 

4. 会员应向银行偿还银行向会员要求、收取或追讨根据信银国际信用卡(虚拟版)信用卡会员合约应支付的任

何款项时所招致的所有合理律师费及其他费用及开支（包括债务追讨公司的费用）或因违反或不遵守信银国

际信用卡(虚拟版)信用卡会员合约中的任何条款而引致的其他补偿。  
 

5. 若会员作出欺骗行为、严重疏忽行为或未能在发现其信用卡的认证因素遗失、被盗用、或认证因素或卡资

料已遭泄露后合理可行地尽早通知银行，或未能根据银行的指示保护其认证因素或卡资料，则会员将承担与

此卡有关的所有损失。  
 

6. 会员明白须承担在其通知银行其信用卡的认证因素遗失、被盗用、或认证因素或卡资料遭泄露前，其信用

卡被用作进行的未经授权交易的损失。只要会员并未作出欺骗行为、严重疏忽行为或在发现其信用卡的认证

因素遗失、被盗用、或认证因素或卡资料已遭泄露后合理可行地尽早通知银行，其就信用卡所须负的卡损失

最高责任为HK$500。 
 

7. 若银行在发出的每张月结单上的月结单截数日起计六十(60)天内并无收到会员的通知说明月结单有错误或

任何交易未经授权，则月结单将被视为确证。 
 

8. 银行有权随时在不须通知下将会员的任何或所有账户（在任何地方）与其在银行或其任何分行、支行或附

属机构的债务组合或合并，及抵销或转拨存于会员账户中贷方的任何款项，以清偿前述欠付银行的债务，不

论该债务的形式是主要、附属、 个别、共同或以其他货币亏欠。  
 

9. 每位会员应就其所引起的所有费用负责。  
 

10. 银行有权随时要求会员实时缴款，而会员应在相关月结单所指定的缴款日期或之前向银行缴付月结单结

余。  
 

11. 若会员拒绝接受银行对信银国际信用卡(虚拟版)信用卡会员合约作出的任何修改，会员可取消其信用卡。  
 

12. 会员的个人资料可向与银行的「关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及《个人信贷资料实务守则》致客户及其

他个别人士的通知」或银行类似的通知（可经不时修订、补充或更改，简称「关于客户资料致客户的通

知」）中不时所列的该等人士披露及用作当中所列的该等用途。  
 

13. 银行有权要求客户亲临分行提供有关个人资料正本以作核对之用。  
 

14. 银行保留对有关信用卡申请之最终批核权。 



 
 

15. 若会员未能支付到期需付的款项，银行可能委派债务追讨公司收取有关款项。  
 

本主要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版本如有差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